
采购人需求 

一、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2026年度增江街土地测绘及勘测定界服务。 

2、预算金额：950000.00元（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项目测绘工作止。 

4、品目名称：测绘服务。 

5、服务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具体位置以采购人指定的为准）。 

6、业主名称：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 

二、服务内容 

（一）服务范围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辖区范围内地籍、用地、监察、矿产、开垦、闲置等方

面的土地测绘及勘测定界。包括但不限界定土地使用范围、征用地测绘、地籍测

量、房屋详查、调绘土地利用现状、计算用地面积、编制各类图表及勘测定界技

术成果报告书等。 

（二）取得工作所需的数据资料 

开展工作前，作业队必须自行申请取得测区控制测量所需的高精度平面和高

程控制点起算数据，勘测定界工作所需的增城区测区范围内历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和最新土地利用规划地类数据、1：10000地形图数据，完成工作所需的其它资

料。 

（三）进行征用地测绘 

1、控制测量：根据征用地范围大小布设相应平面和高程控制网，点位密度

不少于相关规范要求； 

2、1：500数字化地形测量：按拟征用地红线内及红线外 10米范围内进行

测量，外业数据采集时应确保主要地貌表示清楚，重要地物不得遗漏，内业成果

整理时要确保地面建筑物及地下、地面管线在图上表示清楚。具体测量按相关规

范要求。 

（四）进行勘测定界 

1、按拟征用地红线实地埋设界桩，界桩按各转角点放样、埋设，直线段每

150m设点，界桩样式按甲方要求制造；编制《国土界桩放样表》，含界址点坐

标表、界址点实测坐标表、界址点点之记（实地拍照）。 



2、在征地范围和分割地块范围，进行行政村、自然村及合作社的地类面积

量算统计和权属调查、明确界址；权属调查按需要细分到户，权属界线一般情况

下须镇政府（街道办）、各村及合作社盖章确认；采集勘测数据为征地图、宗地

图、土地测绘成果报告书和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的编制提供外业数据。 

（五）房屋详查测绘工作内容 

1、房屋测量； 

2、房产调查（含权属、装修及附属物等详细调查）； 

3、编制房产图； 

4、数据处理和统计； 

5、制作详查成果报告书。 

（六）权属调查 

1、对现有房地产登记资料无法落地或缺少权属资料的宗地，需进行权属资

料收集，严格按照地籍调查有关规程规范的要求开展，以满足登记发证的需求，

完成实地补充权属调查；填写《权籍调查表》，落实指界人签名，实地界址难以

明确的，由镇街国土所加意见，编制指界图。 

2、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发证登记调查 

受采购方委托后,完成实地权属调查、通过广州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平台权籍

管理系统进行权籍信息录入、宗地图的制作，完成盖章进行公示、落实指界人签

名及周边权利人盖章等权属调查和入库相关工作。 

（七）制作征地报批中涉及违法用地图斑报告 

在征地报批时，如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有 1999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

变化且未办理用地手续的，须把发生变化的地类范围制作违法用地图斑报告。征

地违法图斑报告的内容包括：1、图斑封面；2、图斑测绘报告（计算违法用地面

积以及占用耕地面积）；3、图斑地形结合图；4、历年违法用地变更地类图，对

发生地类变化的每一个年份必须做土地利用现状图确认当年的变化情况（计算红

线内土地利用现状面积）；5、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图（计算图斑范围内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地类面积以及占用基本农田面积）；6、最新年份卫星影像图；7、

现状地类计算图（包括计算硬底化面积）；8、野外测量照片；9、标示违法用地

红线在征地红线范围内的示意图。以上资料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最新要求编制，

一并装订成册提交甲方。 



（八）控制测量 

根据甲方的需要，现场测设控制点。主要工作为选点埋石、控制测量、数据

处理，最终出具《控制测量成果表》。 

（九）建筑工程规划放线测量 

根据甲方的需要，完成建筑工程规划放线测量。主要工作包括控制测量、建

筑物放线、极坐标细部点测量、数据处理，最终出具《建筑放线测量记录册》。 

（十）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根据甲方的需要，完成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主要工作包括控制测量、

地形测量、规划面积测量、现场核对竣工图、数据处理，最终出具《规划条件核

实测量记录册》。 

（十一）面积测算(违法建筑) 

根据甲方的需要，完成违法建设测量。主要工作包括控制测量、地形测量、

分户图绘制、数据处理，最终出具《面积测算报告》。 

（十二）房屋面积测算 

根据甲方要求，对房屋各层水平投影面积的测量与计算。包括房屋建筑面积、

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房屋使用面积、房屋公用建筑面积等的测量与计算。利用测

绘技术和方法，采集和表述房屋物权的有关信息，为房屋产权、产籍和物业管理、

房地产开发利用、交易、征收税费及城镇规划建设提供数据和资料。分别为以下

两种业务： 

1、房屋建筑面积预测 

对未竣工的房屋，依据广州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附图或申请单位提供的建筑图纸进行的房屋面积测量与计算，出具《房

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 

2、房屋建筑面积实测 

依据房屋现状进行的房屋面积测量与计算，出具《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

告书》。 

（十三）内业成图工作 

1、编制征地图、宗地图 

在取得土地测绘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采购方提供的项目红线以及增城区历年

的土地利用现状图等资料，按规范及甲方相关要求编制图件资料成果。 



（1）征地图主要内容和要求： 

征地红线需权属清晰，界址清楚，面积准确。图件符合征用地报批要求，如

甲方有特殊要求，则按甲方需求制作征地图件资料。 

（2）宗地图主要内容和要求： 

宗地红线需权属清晰，界址清楚，面积准确，出具的地籍调查成果资料需符

合办理不动产确权登记的要求。 

2、工程土石方计算 

在外业采集数据基础上，根据甲方要求运用专业软件按相关规范进行工程土

石方计算，注明填方量和挖方量，打印土石方计算成果图。 

3、数字化数据入库 

根据甲方要求，对数字化测图成果进行格式转换、属性录入等数字化入库处

理，最终输出 shape格式或 gdb格式数据，并以刻录光盘形式提交甲方。 

4、彩色复印、黑白复印及蓝图复印 

按照甲方的使用需求进行图件、报告的彩色复印、黑白复印及蓝图复印工作。 

5、专题图制作 

根据甲方的要求，在影像图的基础上叠加红线，制作专题图。主要工作包括

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数据处理，内业制图，最终出具《专题图》成果。 

（十四）无人机技术辅助服务 

1、无人机低空航拍摄区高清视频（1080p 或 4K）、高清照片、720°全景影

像，含每个摄区踏勘、拍摄路线设计、兴趣点（拍摄热点）设计。 

2、无人机 720度航拍影像处理及全景浏览系统建设，每个摄区按照情况设

置 2-5个热点，包含用地红线、兴趣点标注等内容，成果在网络及移动规划平台

进行发布。 

3、无人机航测 

（1）像控点布设：根据测区范围及高差分布情况，按照《低空数字航空摄

影测量外业规范》布设相应的平高点、高程点等，点位密度均匀。 

（2）无人机航飞：采用多旋翼航测无人机，根据测区范围及高差分布情况，

划分航飞区域，设定航线，确保影像覆盖整个测区，重叠度符合规范要求。 

4、编制数字正射影像图 

根据测区情况，制作 0.2米分辨率正射影像图，作业符合《低空数字航空摄



影测量内业规范》。 

（十五）规划制图 

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乙方业务范围内的项目规划制图服务，结合甲方项目情况

及区位管控要素等研究确定选址，并出图。 

（十六）其他服务 

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乙方业务范围内的其他测绘服务。 

 

三、土地测绘及勘测定界服务技术体系 

（一）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3、《土地调查条例》（国务院令第 518号，2008年 2月 7日）； 

4、《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1989] 国土[籍]字第 73号，

国家土地管理局 1989年 7月 5日）； 

5、《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17号，2003年 1月 3日）； 

6、《广东省农村土地登记规则》（粤国土资（地籍）字[2002]73号， 2002

年 4月 8日）； 

7、《广东省城镇地籍调查测量实施细则》（广东省国土厅，1999年）； 

（二）技术依据 

1、《广州市土地基础数据库技术规范》； 

2、《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3、《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4、《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1:1000、1:2000地形图

图式》（GB/T20257.1-2017）； 

5、《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 1008-2007）； 

6、《地籍调查规程》（GB/T 42547-2023）； 

7、《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量规范》国家标准 GB/T18314-2024； 

8、《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CJJ/T 73-2019； 

9、《1：500，1：1000，1：2000外业数字测图技术规程》GB/T 14912-2017； 

10、《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国家标准 GB/T12898-2009； 



11、《房产测量规范 第 1单元:房产测量规定》，GB/T 17986.1-2000； 

12、《影像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1024-2011； 

13、《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CH/Z3003-2010; 

14、《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Z3004-2010； 

15、《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CH/Z3005-2010 

16、《房产测量规范 第 2单元:房产图图式》，GB/T 17986.2-2000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大全》，GB/T 2260-2007 

18、《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GB/T 7027-2002 

19、《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 

20、《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21、《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 

22、《地下空间产权测绘技术规范》，DBJ440100/T 149-2012 

23、《房屋面积测算规范》,DB4401/T 5-2018 

24、《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20 

25、《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26、《广州市门楼号牌管理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47 号 

27、《广州市实有房屋单元号编列工作指引》，穗深规办[2017]39 号 

 

（三）主要技术指标 

测图成果统一采用 1：500比例尺，按 40cm×50cm分幅；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基本等高距 1m；高斯-克吕格投影，中央子午线为 114°，3°分带。 

四、项目工作要求 

（一）作业人员管理要求 

1、中标人必须按投标文件承诺的人员名单落实作业与管理人员。 

2、中标人的作业人员应根据采购人的要求进行调度，作业的高峰期适当增加工作人员。 

3、拟投入的作业人员结构应合理，具有较强的作业能力。 

4、在项目执行期间，中标人应严格按照投标文件承诺进行考勤管理，中标人在投标文

件中填报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未经采购人同意，若非不可抗拒因素不得更换；且中标

人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常驻技术人员不得随意变动，如确需更改须征得采购人的同意，并且



在项目执行期间变动数量不超过技术人员总数的 20％。 

5、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采购人将按照程序尽快与中标人签订合同，中标人也应

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进场。 

（二）仪器设备管理要求 

1、中标人应按照项目全面质量检验的要求配备必要的设备仪器、计算机、车辆等，采

购人有权进行检查和监督。 

2、应按实际需要在投标书明确仪器设备，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将仪器设备调

出测区。 

3、在测区使用的仪器设备须由法定测绘计量检定机构出具检定合格证书，不得使用未

经年检或检验不合格的设备用于作业，否则将扣除合同款 5%。 

（三）其它管理要求 

1、中标人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测绘工作，不得弄虚作假、伪造数据。 

2、中标人应该确保成果的保密与安全。适当安排相应资质的人员对档案进行管理，对

涉密的数据必须根据保密的相关要求进行处理和存储，如造成作业成果或采购人提供资料外

泄，中标人必须承担法律和经济赔偿责任。 

3、中标人应自觉接受采购人的要求，配合相关工作。无正当理由不配合者，采购人有

权终止合同。 

五、成果提交要求 

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将根据采购人需求及工作进展情况分阶段提交。每阶段成果将集中

汇交的方式，成果汇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自理。 

六、项目完成时间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项目测绘工作止。 

七、项目管理 

中标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招标要求，制订具体详细的、可操作性强的项目管理方案，详细

列明承诺参与的各专业人员和仪器设备的配备情况，项目实施阶段将对承诺投入的人员和设

备状况进行检查，如达不到承诺的要求，将进行处罚或终止合同。 

八、质量保证 

中标人必须针对本项目招标要求，提供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确保调查成果达到相关技

术标准的要求，并对质量保证的措施进行详细描述。 



九、服务 

中标人必须根据本项目招标要求提供完整的服务，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详细描述，此外，

还包括保障服务和配合采购人接受验收服务等。 

十、采购人配合的内容 

为配合实施本项目的各阶段工作，投标人应列明需采购人配合的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提

供、相关服务、验收等）和具体要求。 

十一、报价依据 

投标报价参考依据为国家测绘局 2002 年颁布的《测绘工程产品价格》（国测财字〔2002〕

3号），财政部、国家测绘局 2009 年 2月颁布的《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财建〔2009〕

17号）的收费标准。同时，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取消转移部分商品和服务价

格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发改发电〔2015〕87号）的规定，房屋、土地测绘收费可实行市

场调节价。 

本项目根据上述报价依据的相关规定作为参考基准价，并实行统一下浮率报价，该下浮

率适用于下表中的各项目内容（如采购人要求提供中标人业务范围内的其他测绘服务，该下

浮率报价同样适用）。 

《项目内容及基准单价》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1 野外地形数据采集及成图（1:500）Ⅱ类 亩 179.42  

2 野外地形数据采集及成图（1:500）Ⅲ类 亩 257.87  

3 地籍测绘（分村、社、户界） 亩 248.13  

4 工程测量用地拔地定桩 点 648.58 
4点为一件，不足一件按

一件 

5 房屋详查及附属物面积测算 平方米 2.72  

6 零星测量 人工日（组） 2396.49  

7 征地违法图斑 宗 2396.49  

8 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宗 2396.49  

9 近景摄影测量 人工日（组） 2466.00  

10 内业航拍片制作 人工日（组） 2400.00  

11 无人机航摄、像控点测量与数字正射影像 亩 9.09   



图（DOM）制作 

12 数字专题地图制作 
平方分米 

（图上面积） 

462.14 

 

 

13 控制测量 点 2553.00  

14 建筑物放线 点 648.58  

15 规划面积测量 平方米 2.03  

16 极坐标细部点测量 点 60  

17 核对竣工图 人工日（组） 2396.49  

18 房屋建筑面积实测 

Ⅰ类 平方米 1.36 费用不足 2396.49元，

按“零星测量”外业 3

人工日、内业 3人工日

计，即 2396.49元计。 

Ⅱ类 平方米 2.04 

Ⅲ类 平方米 2.72 

22 房屋建筑面积预测 按房屋建筑面积实测费用的

50%收取 

费用不足 906.96元，按

“零星测量”内业 3人

工日计，即 906.96元计。 

21 其他服务 工作内容及单价参考国家颁布

的收费标准 

 

22 规划制图 参考国家颁布城乡规划的收费

标准 4500/宗 

 

23 规划选址示意图 参考国家颁布城乡规划的收费

标准 8000/宗 

甲方已明确选址，我方辅

助出图 

24 规划选址示意图 参考国家颁布城乡规划的收费

标准 12000/宗 

甲方无明确选址方位，需

我方结合甲方项目情况

及区位管控要素等研究

确定选址，并出图 

 

 

注：中标单位要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业务范围内的测绘服务，如服务过程中有不在以上

结算单价明细表中的服务内容，其单价以双方根据有关收费依据协商为准。本项目按实际发

生服务费用进行结算，若合同实际结算金额超过本合同金额，则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对

超出的费用进行结算。 
十二、报价要求 

各投标人应在《项目内容及基准单价》表中各项目基准单价的基础上报出统一的投标下

浮率，0≤投标下浮率﹤100%，实际结算价=对应采购内容的基准价*（1-投标下浮率），按

实际发生服务数量按实结算。 

十三、付款方式 



（一）1、在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单位支付合同总额的 30%的预付

款；2、剩余合同金额 70%，按实际发生服务费用进行结算，若实际结算金额超过本合同金

额，超出部分甲方不再与乙方结算。合同履约期限内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阶段性服务成果，

并经采购人签收确认后，采购人和中标人核对测绘工作的实际工作量，根据双方确定的实际

工作量计算服务费用，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提供齐全的结算材料后 5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

续，合同结算金额累计额度不超过合同金额。（备注：在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服务费用前，

中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并顺延付款时间）。 

（二）付款违约责任：采购人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除应当支付合同款项外，还应当每

日按合同总价的 1‰向中标人偿付违约金，但因中标人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支付的除外。 

十四、验收要求 

（一）验收标准和条件：符合本采购包的采购需求描述相关技术要求；采购人与中标单

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约定的其他相关技术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行业标准及采购

人要求进行验收。 

（二）验收期限：收到中标单位验收申请后 7日内组织履约验收；  

（三）验收方式 ：采购人指定地点和指定方式进行成果验收。 

十五、其他 

中标人凭以下文件与采购人结算款项：合同、请款函、结算清单、与结算金额一致的有

效发票及其他文件（具体按财政部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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